延川县乡村振兴产业与驻村干部综合培训项目采购需求

采购内容及要求
项目概况：

为深入贯彻中央及省市乡村振兴决策部署，紧扣延川县“特色产业提质增效”发展目标，针对当前乡村产业人才短缺、技术薄弱的核心问题，聚焦驻村干部、枣业、果业、大棚、畜牧、桑蚕六大关键领域，特制定本培训方案。旨在通过“理论+实操”的精准培训，培育懂农业、爱农村、爱农民的“三农”工作队伍，为延川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。

坚持“实际、实用、实效”原则，以“服务产业、提升技能、促进增收”为核心，紧密结合延川自然条件与产业基础。培训内容突出“接地气”，语言采用“乡土化”表达，方法注重“参与式”互动，确保学员“学得会、用得上、有效益”，切实将培训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现实生产力。
二、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

	序号
	名称
	明细与说明

	1
	学员住宿
	130人×4天×7期

	2
	学员餐饮
	130人×4天×7期

	3
	场地租赁与布置
	4天×7期

	4
	实地教学交通与物料
	7期(含大巴租赁、学员交通补助、实操耗材 )

	5
	会务
	7期(含茶水、文具、证件、不可预见费等 )

	6
	专家
	1人×4天×7期

	7
	培训手册设计与印制
	7期

	8
	产业宣传海报设计与印制
	7期

	9
	成果汇编册设计与印制
	制作1套精装成果汇编册，用于汇报与宣传

	10
	横幅、背景板、摄影摄像
	共7期，每期开班、交流会、结业环节的现场布置与记录


商务要求

一、服务期限及地点

1、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。

2、供货地点：延川县-采购人指定地点

二、付款方式

甲乙双方在合同中自行协商。

三、质量保证

1、成交供应商应当保证办公办案设备质量符合国家、行业等标准要求及采购人要求的相关标准。

2、如果发现供应商所提供的设备质量、数量等与合同中任何一项不符，采购人应在最短时间内，以书面形式向成交供应商提出索赔，同时通告采购代理机构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、招标、投标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和约束。招标投标双方遵守法律、法规和职业道德，凡在磋商过程中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出，追究责任方的法律、经济责任。

2、双方发生合同争议时，应友好协商解决，不能达成协议时，及时向有关部门要求调解、仲裁或诉讼，发生索赔按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合同执行。

3、本文件未尽事宜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及相关规定执行。

4、成交单位不得对采购项目业务分包或转包。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成交单位要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。

5、成交单位不得在项目实施期间对项目负责人进行更换，如遇特殊情况须经采购人同意；采购人发现项目负责人工作不力时，有权提出更换人员，更换的人员必须及时到场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1、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
2、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并对成交供应商违约行为进行追究，同时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的有关规定。

